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模板

	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检查主体
	检查事项
	法律法规规章依据
	检查标准
	检查频次上限
	备注

	1
	阜康市教育局
	对营利性校外培训机构的行政检查
	【法律法规】《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二十八条条 校外培训主管部门应当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制作调查笔录、询问笔录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第六十五条 本法所称的民办学校包括依法举办的其他民办教育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民办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民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职责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民办学校年度检查和年度报告制度，健全日常监管机制。第四十八条 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据职责分工，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机构对民办学校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1. 是否依法取得办学许可证等相关资质，资质是否在有效期内；
2. 办学场地、设施设备是否符合安全、卫生等规定；
3. 师资队伍是否具备相应资格条件，聘用手续是否合规；
4. 收费项目、标准是否公示，是否存在乱收费行为；
5. 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是否符合国家及地方相关规定；
6. 是否按要求提交年度报告并配合年度检查；
7. 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是否达到评估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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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行政检查是指行政执法主体为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对企业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执行有关行政决定、命令的情况进行巡查、核验的活动，是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备案、行政征收征用、行政给付等行政行为的过程性行为，因此需要各部门对照本部门权责清单梳理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并公布。
